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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5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8月 6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由於「蘇拉」颱風日降雨量超過百年防洪標準，造成了本市部分地區淹水

的情形，非常感謝同仁在颱風肆虐期間全力以赴，將災害降到最低，包括

建設局清理道路排水及固定傾倒樹木等工作都非常辛苦，而且也馬不停蹄

地勘察各地淹水情形，掌握最新淹水資訊，都發局對於西屯區由眷村改建

的皇城園邸，發生人行道花臺塌陷的問題，也主動鋪設帆布又填補廢棄土

以善盡保護市民責任，另外，水利局及消防局更是在風災期間全面警戒，

擔負起防洪治水的重要責任，對於同仁的用心與努力，在此表達誠摯謝

意。由於全球氣候變遷，近日大陸、韓國及日本等地也都陸續有水、旱災

發生，消防局及水利局等災害防治的主政機關應適切向中央主管氣象機關

提出建議，重新審慎思考新時代防洪治水問題，以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所造

成的影響。另外，颱風雖已離去，但接下來的重建工作同樣重要，除了公

共設施的修復工作之外，部分民宅因風災受損而尋求政府協助時，各機關

都應展現主動積極的態度，為避免機關因業務權責認定模糊而互相推委之

情形發生，我想請消防局做為窗口，統一受理此類案件，於判斷權責單位

後再移請相關業務機關主政，以維護市民權益。（辦理機關：建設局、水

利局、都市發展局、消防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蘇拉」颱風同時造成本市農業損害，因此，上週末本人已先至大肚、龍

井、大甲區關心西瓜及芋頭的受損情形，除了請農業局全力協助該地農損

補助之外，也請農業局與農地出租機關河川局加速協調，盼能因應農民期

望允許挖土機到河床上翻土以利復耕，並照顧農民生計。另外，目前農業

局已全面展開各地農損情形調查，以作為向中央申請補助依據，除感謝各

區公所協助查報之外，無論是經由農會或由 1999 通報，都請農業局負起

責任，作為主政窗口，全力協助農民渡過難關。另外，本人上週末原本排



 2 

定至梨山勘災，但因氣候不穩定，為考量隨行同仁安全而取消行程，但近

期內只要路況好轉，仍會擇期上梨山，表達對梨山農民的關心。至於農業

局今天送給各位，由霧峰農會酒莊生產，蟬聯德國國際烈酒評鑑金質獎的

「初霧燒酌」酒品及本市的高接梨，感謝農業局蔡局長對於協助農民行銷

農特產品的不遺餘力，但是天下沒有白送的樣品，請各位要盡力協助行

銷，例如，建議經濟發展局可以將霧峰清酒推薦給本市的日本料理店，如

果能獲青睞，相信對於霧峰農會的酒品行銷一定有所助益，並達到照顧本

市農民的目的。 (辦理機關: 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三、另外，媒體近來批評市府內部互推責任，記得早在五年前，我就要求各機

關，只要民眾打電話到市府，接到電話的同仁不能以非屬業管機關，而請

民眾改撥至其他局處，因為，市政府是一體的，民眾只要打電話給市政府，

就是我們的責任，第一個接到電話的同仁就要儘速於 3天內找到業管機關

並據以回覆民眾。合併後的第一年，由於尚屬磨合期間，偶爾還會有讓民

眾觀感不佳的推委情形發生，但今年上半年，此情形已不復見，可見大家

都能依本人要求行事，然而上個月卻又發生了兩起中央與地方互推責任的

新聞報導，一則為清水區海尾大排匣門未及時關閉造成水災，中央農田水

利會與本府水利局權責未明的事件。另一則是太平區塔湖農路林班地鐵橋

修繕問題，引來媒體對於林務局、水保局及市政府水利局互踢皮球的批

評，我認為中央與地方互相推委的情形，對政府的形象同樣是一大傷害，

我已要求調查，如果最後是市府的責任，本人一定予以究責，反之，如果

是中央的責任歸屬，本人也一定要求中央機關的首長對失職同仁予以議

處，才符合民眾的期待。(辦理機關:水利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有關環保局提送「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草案，內容部

分，本人尊重環保局的專業，但文字出現了一些錯誤，應該檢討，雖然環

保局解釋係由於時間緊迫而發生的疏失，但不能以此作為犯錯的理由，本

人一直以來不斷強調，提送到市政會議審查的法案不能有錯，一旦發生錯

誤，即使只是一個錯字，送到議會都會被質疑市政府不夠用心，而且也都

會變成是市長的責任，因此，未來類此因時間緊迫而捨法規程序改走閱覽

程序的案件，至少也要持會法制局作文字上的檢視，以避免類似錯誤發

生。另外，提到市政會議的法規務求慎重，教育局今天提送的「臺中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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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原住民族國民教育辦法」草案，未與原民會溝通協調，顯然法規制定時，

考量得不夠周延；另外，「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

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會」100年度決算書，資料未登載「主辦會計」及「負

責人」姓名，顯有疏漏，此兩案皆退回教育局重新檢討，也藉此讓承辦同

仁從中記取教訓。(辦理機關:教育局、環境保護局、法制局、原民會、本

府各機關) 

五、日前梧棲漁港由於臺中港外海漂進大量漂流木及垃圾，嚴重影響上百艘漁

船出海，多達數萬噸的堆積物，數量實在太過龐大，原本預計 7天才能清

理完畢，但在農業局及梧棲區漁會的合作及努力下，配合中央海巡署的協

助，第一天就將航道清理出來，讓漁船可以安心出海作業，到第 3天就將

垃圾清理完成，非常感謝同仁的積極與用心，至於清出的大量漂流木，是

否還有殘存的價值，可否送至「寶之林」資源回收再利用，也請環保局加

以評估。(辦理機關:農業局、環境保護局) 

六、依據原民會林主委「原來我家在這裡-101 年度臺中市原住民歲時祭系列

活動」專案報告，臺中市的原住民由合併前的 27,808 人增加為現在的

29,270 人，增加了 1,462 人，約成長 5%，增幅遠高於本市的自然增加率

及社會增加率，我認為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由於我們重視原住民的照顧

與福利措施，因此，我相信原民會未來的工作會有越來越重的趨勢，而不

論是原住民或是客家旅群，都有其特殊的地位與價值，如果有需要各機關

協助之處，也請各機關多協助原民會及客委會，而有需要進行跨局處行政

資源協調時，也可商請秘書長或參事來主持會議，讓原住民及客家文化的

發揚更加精彩。(辦理機關:原民會、客委會、本府各機關) 

七、依水利局劉局長「蘇拉颱風災情檢討報告」，我們知道此次淹水主要在市

區及海線地區，由於降雨量已超過百年防洪標準，而導致內水排放不易、

既有排水道無法負荷排雨量等情形，因此，水利局未來將透過增加開闢滯

洪設施及施作大型分洪道等方式，來減少水患發生。在座許多相關地區的

區長對於水利局的報告表示十分認同，並且認為是一針見血的精闢分析，

尤其對於海線地區的淹水情形的整治，更突顯興建「南山截水溝」的重要

性，依據水利局長的報告，興建南山截水溝所需經費約 49 億元，由於土

地徵收問題遲未解決致使工程延宕了 40年仍未實現，為因應民眾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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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請水利局以專案方式優先處理「南山截水溝」，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針對此次風災，相關區公所也提出了許多的治水建議及期許，為了

讓各區的意見都能得到討論，我想請秘書長在本週五前召開專案會議，並

請各機關及區公所都能將建議以書面的方式在週三前送交水利局，藉由各

機關在災後的檢討，從中學習改進，相信對於本市治水能力的提升，一定

有很大的助益。(辦理機關:水利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八、有關消防局廖局長報告，昨日清晨由於太平山區瞬間下起暴雨造成溪水暴

漲，共發生 3 起沙洲受困案件，有 3 人遭溪水沖走，已救起 1 人，另外 2

人還在搜尋，對於這起憾事，我要請消防局發布消息，提醒民眾在颱風過

境前後都不能掉以輕心，由於颱風過後的溪水相當混濁且湍急，溪流相當

不穩定，呼籲民眾切勿在這期間，冒險前往溪邊戲水或是從事釣魚等活

動。(辦理機關:消防局) 

九、財政局李局長報告 101 年度編有 10 億 7,000 萬元的災害準備金，但截至

七月底止已動支 6億 4,000萬元，其中 4億元是建設局及水利局的搶救搶

險開口契約，目前所剩的 4億餘元，本府各機關及各區公所也請掌握時效，

對於蘇拉颱風所需的災後復建經費，也請依規定程序查報勘查，送財政局

依規提送中央申請補助。(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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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5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年 8月 6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坐落本市清水區銀聯

段1803-2地號等9筆市有土地提案，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02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加強原住民族國民教

育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退回請教育局與原

民會妥為研酌，俟法案

周延後再提送市政會議

討論。 

03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並送臺中市議

會備查。 

04 教育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

會」100年度決算書等各1份，敬請審

議。 

本案退回，俟決算書內

容無誤後再提送市政會

議討論。 

05 都市發展局 
檢陳制定「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06 環境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

方自治條例」草案 1份，敬請 審議。 

本案部分文字請法制局

協助修正後通過，送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1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核定本府101年度「臺灣城鄉

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政策引導型第

二階段提案補助經費，不足原編定預算

計2,085.9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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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2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101年度「臺灣城

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推動建築物

騎樓整平示範計畫」之經費新臺幣

1,400萬元，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3 文化局 

為文化部補助「臺中文創『二十三』文

創擘劃--臺中市文化創意產業育成輔

導與推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80萬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4 建設局 

為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理「擴大設

置LED路燈專案計畫」經費7,969萬3千

元整，擬提請墊付並於102年預算歸墊

轉正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5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府

「101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新臺幣

6,090萬元及「101年度輸變電協助金

(運轉中)」新臺幣370萬元，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